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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学院 2017年研究生先进个人 

和学业奖学金评选细则 

  

根据《关于开展 2017 年研究生先进个人和学业奖学金评选工作

的通知》（校研究生[2017]18号）的文件要求，结合《安徽理工大学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修订）》（校政〔2015〕120 号）等

文件，现就做好计算机学院 2017 年研究生先进个人和学业奖学金评

选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评选机构 

学院设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由本学院主要领导任主任委

员，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副书记任副主任委员，研究生导师、

行政管理人员、研究生代表任委员，负责制定本学院研究生先进个人

及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具体名单如下： 

主任委员：陆  奎 

副主任委员：王永祥 

委    员：吴观茂、方贤进、陈  鸣、孙克雷、陈  辉、葛  斌、周

华平、廖  涛、朱  涛、郭明明、田忠彬 

二、评选对象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按时足额缴纳学费及相关费用的  

2015 级、2016 级、2017 级录取类别为非定向的全日制在读研究生

（无固定工资收入，且档案及工资关系均已转入我校者）。 

三、评选工作主要内容 

（一）学年总结 



学院组织 2015 级和 2016 级的全体硕士进行学年总结。 

1. 学年总结是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的阶段性历史记录。研究生

应实事求是地回顾在 2016—2017 学年内课程学习、科研素质、创新

能力、社会工 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同时要正视自己存在

的问题和 不足，进一步明确新学年的努力方向。学年总结要通过研

究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主动进 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增进团结、

共同进步的目的。 

2. 研究生辅导员应认真组织研究生开展学年考核鉴定，认真如

实填写《研究生学年考核鉴定表》，并及时将该表归档存入研究生个

人档案。 

（二）先进个人评选 

“优秀研究生”和“优秀研究生干部”等先进个人评选，依据《安

徽理工大学研究生学年总评实施办法》（研究生〔2006〕28 号）。“优

秀研究生”参评对象为 2015 级、2016 级硕士研究生，评选比例不

超过参评硕士研究生总数的 20%。 

“优秀研究生干部”参评对象为 2015 级、2016 级硕士研究生，

评选比例不超过参评硕士研究生总数的 6%。 

（三）学业奖学金评选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用于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

创新、积极进取，支持广大研究生在全面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

情况下更好地顺利完成学业。2015 级老生执行校政〔2014〕72 号文

件；2016 级、2017 级新生执行校政〔2015 〕120 号文件。各年级

具体评选比例和条件说明如下： 

1．2017 级研究生 

新生入学后，在档案审查、资格认定等基础工作之后，依据校

政〔2015〕120 号文件要求确定新生学业奖学金。“定向研究生、应

转档案而未转档案者、有固定工资收入者、未按时足额缴纳学费和住

宿费者”等情况的研究生，不享受学业奖学金。 

2017 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比例和奖励标准为：一等学



业奖学金：评选比例为 60%，一志愿和推免生直接享受一等奖学金，

若一等人数不足 60%的比例，结余指标可分配给调剂生，分配标准按

照新生入学成绩从高到低排列；奖励标准为每人 12000 元。二等学

业奖学金：其余研究生，奖励标准为每人 10000 元。 

2. 2016 级研究生 

依据《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修订）》

（校政〔2015〕120 号）开展评定工作。 

2016 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比例和奖励标准为：一等学

业奖学金：评选比例不超过 20%，奖励金额为 12000元/每生； 

二等学业奖学金：评选比例不超过 30%，奖励金额为 10000元/

每生； 

三等学业奖学金：评选比例不超过 40%，奖励金额为 8000 元/每

生； 

四等学业奖学金：其余硕士研究生，奖励金额为 4000 元/每生。 

3. 2015 级研究生 

2015 级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依据《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业

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校政〔2014〕72 号）开展评定工作。 

2015 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比例和奖励标准为：一等学

业奖学金：评选比例不超过 40%，奖励标准为每人 12000 元。二等学

业奖学金：其余研究生，奖励标准为每人 10000 元。2015 级硕士研

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申请者在按期开题的情况下，上一学年的科研成

果、竞赛获奖等情况还需满足校政〔2014〕72 号文件中的相关条件。 

四、时间要求 

2017 年 10 月 10 日前学院在资格审查、成绩统计、成果核查的

基础上，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指标比例进行初评。初评结果经学院研

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研究通过后，公示 3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

于 10月 13日前报学校审定。各年级先进个人和学业奖学金推荐人数，

都不得突破学校规定的比例上限。 

五、材料报送 



学院各单位、研究生各年级于 10月 12日前完成学院学年总评的

先进个人和奖学金评选相关材料报送工作。经学院院长签字确认并加

盖学院公章的纸质材料报送至研究生院。报送材料包括：学院具体实

施方案评选细则、《硕士研究生先进个人和学业奖学金评选基本情况

登记表》、《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推荐学生汇总表》、《硕士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推荐学生汇总表》。 

六、工作要求 

1.学年总评工作必须公平、公正、公开。各年级要对评奖评优申

请者的资格严格审核，并及时公示测评、评奖、评优结果，注意听取

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的意见。 

2.今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工作情况复杂。不同年级有不同的

评选办法，要严格把握评审 标准，认真审查参评学生主体资格，谨

慎细致做好评选工作。 

3.学院相关工作所有公示材料必须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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